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溧阳市人民政府文件  
溧政发〔2021〕5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市政府关于2021年春节期间 

减少外来员工流动的实施意见 
 

各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，江苏省中关村高新区、天目

湖旅游度假区、溧阳经济开发区、天目湖生命康原、现代农业产

业园管委会（指挥部），市各委办局、直属企事业单位： 

为积极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，降低人员流动带来的疫情风

险，保障市民群众生命安全，现就春节期间（2021年2月11日至

2月26日）鼓励外来员工留在溧阳、减少流动制定以下实施意见。 

一、强化企业主体责任。企业是我市外来员工的主要承载主

体。在鼓励外来员工留溧过节中，要充分调动企业积极性，强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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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主体责任。鼓励企业春节期间保持连续运行，企业要统筹在

溧外来员工生产、生活安排，要让每个留溧外来员工过一个安全、

温暖、祥和的春节。（责任部门：市工信局、住建局、农业农村

局、商务局、文旅局、市场监管局） 

二、给予企业稳企稳岗奖励。对积极采取措施稳定外来员工

20人以上、且留在溧阳不少于16天的规上工业企业、A级景区、

星级旅游饭店、知名品牌酒店、民宿行业协会会员单位、旅行社、

大中型商贸流通企业、餐饮业、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、建安企

业等企业，以及上述企业外来员工总人数20人以下，且全部留在

溧阳不少于16天的企业，以企业作为申报主体，按外来员工留溧

过节的数量，以1000元/人的标准，按程序审核同意后一次性兑

现企业稳岗奖励。（责任部门：市工信局、住建局、农业农村局、

商务局、文旅局、市场监管局） 

三、给予外来员工直系亲属交通、住宿补贴。原则上不鼓励

外来员工直系亲属跨区域流动，如确有需要须是从低风险地区来

溧。上述企业外来员工及低风险地区来溧员工直系亲属，给予来

溧产生的交通费用和在溧产生的住宿费用补助（其中：交通费用

按乘坐交通工具的有效凭证金额补助，总补助最高不超过500元；

住宿费用按住宿发票金额补助，最高不超过1000元）。员工可自

行凭借有效凭证（发票）向本人所在企业提出申请，企业审核汇

总后统一上报。（责任部门：市公安局、文旅局、交通运输局、

市场监管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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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开展免费游溧阳活动。给予上述企业留在溧阳的外来员

工及低风险地区来溧员工直系亲属（每名员工携带家属不超过3

人）溧阳市民待遇，凭企业盖章证明（须注明游览人及身份证号

码）和本人身份证，游览天目湖山水园和南山竹海景区免入园门

票，按入园人次数量给予天目湖旅游公司适当补贴。（责任部门：

市公安局、文旅局） 

五、鼓励外来人员来溧就业。于即日起来溧应聘的低风险地

区外来人员（2月11日至2月26日期间不离开溧阳），且在我市人

才市场进行就业登记，并于3月1日前在溧阳就业的，给予每人

1000元就业补贴。（责任部门：市人社局） 

六、开通春节公交专车。在江苏中关村开通直达城区上河城、

万达广场、吾悦广场的公交专车，方便外来员工出行；在重要节

庆期间，开通节庆公交专车，为外来员工提供便利。（责任部门：

市交通运输局） 

七、强化带头模范作用。全市机关干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工

作人员要坚决发挥带头模范作用，并倡议亲朋好友在溧过春节，

原则上非必要不出省，需省外出行的工作人员应向单位报告并经

同意。（责任部门：市委组织部） 

八、强化服务企业意识。全市各镇区（街道）、部门要增强

服务意识，主动靠前服务，对于春节期间连续生产的企业，在电

力、供热、天然气、运输安排等方面给予重点保障。统筹开展春

节期间坚持生产企业走访慰问活动，关心企业和员工。（责任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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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：市发改委、住建局、交通运输局、各镇区（街道）） 

九、操作流程 

（一）补贴资金申请。1月31日前，符合条件的企业向所在

镇区（街道）书面提交《外来员工计划留溧过年汇总表》（附件

1），由镇区（街道）审核汇总后报市发改委。2月27日至3月5日，

企业向所在镇区（街道）书面提交《企业稳企稳岗奖励申报表》

（附件2）、住宿发票原件和交通费用凭证，由镇区（街道）审

核汇总后报市发改委。市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通过实地走访、

10%-20%比例抽查、查看通信大数据行程等方式进行认真审查，

发现企业审核把关不严、故意虚报材料的，则取消对该企业的奖

励，审查结果经第三方审计后，经市审计局、财政局审定后，提

交市委、市政府审议。 

（二）资金发放。审议通过后，由市财政按程序发放至相关

企业。 

 

附件：1．外来员工计划留溧过年汇总表 

   2．企业稳企稳岗奖励申报表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溧 阳 市 人 民 政 府 

2021年1月12日 

    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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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 

外来员工计划留溧过年汇总表 
 

企业名称  

联系人  联系方式  

所属镇区 

（街道） 
 所属行业 

规上工业企业、旅游业、商

贸流通业、餐饮业、农业龙

头企业、建安企业 

计划留溧过年外来员工名单 

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原籍 手机号码 
是否有家属

来溧及人数 

家属是否

住宿酒店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

 

企业自审意见（盖章）：  

 

 

镇区（街道）审核意见（盖章）： 



 — 6 — 

附件2 

企业稳企稳岗奖励申报表 
 

企业名称  

联系人  联系方式  

所属镇区 

（街道） 
 所属行业 

规上工业企业、旅游业、商贸

流通业、餐饮业、农业龙头企

业、建安企业 

符合条件外来员工名单 

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原籍 手机号码 

来溧家属 

人数 
拟申报费用 

住宿 交通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

 

企业自审意见（盖章）：  

 

 

镇区（街道）审核意见（盖章）：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抄  送：市委各部委办局，市人大办、政协办，市法院、检察院， 

市人武部。 

  溧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1月12日印发   


